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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与

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深圳大学、太科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市万木辐射防护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广

睿汇利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泛亚环境工程开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朴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东、梁锦、王战勇、颜强、林择华、陶扬、郭键锋、邓飞、黄恒、张金帆、

郭泽学、曾成刚、杨建华、张平瑞、韩霖逸、冯江平、刘焱、丁智、沈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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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废水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核医学废水处理的总体要求，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建造，以及工艺设备、

监测要求、运维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新建、改建、扩建放射性核素诊断、治疗项目产生废水的处理，已运行放射

性核素诊断、治疗项目和其他科研、工业生产活动的放射性废水处理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HJ 1188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射性药物 radiopharmaceutical

用于疾病诊断、治疗或临床研究的放射性核素制剂或标记化合物。

[来源：HJ 1188—2021，3.2]

3.2

核医学 nuclear medicine

应用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药物（3.1）进行诊断、治疗疾病以及进行医学研究的学科。

[来源：HJ 1188—2021，3.1]

3.3

核医学废水 nuclear medicine wastewater

在核医学（3.2）活动中产生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或活度浓度高于国家规定清洁解控水平的液态废物。

3.4

衰变池 decay pool

用于收集、贮存、排放核医学废水（3.3）的容器。

注：核医学废水在该容器中自然衰变。

[来源：HJ 1188—2021，3.4，有修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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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式衰变池 intermittent decay pool

用于轮流接纳和贮存核医学废水（3.3）的2组或2组以上并联式衰变池（3.4）。

注：槽式衰变池也称“间歇式衰变池”。

4 总体要求

4.1 核医学废水应单独收集和处理。

4.2 核医学废水应根据应用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长短，分类收集与处理。

4.3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选址、设计、建造过程中，应遵循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

4.4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主要由收集管道、沉渣池（化粪池）、衰变池、监测取样口、排放口及辅助设

施组成。

4.5 医疗机构应合理规划核医学废水收集管道，便于检修，并有合适的屏蔽。

4.6 医疗机构应具备核医学废水泄漏、溢出等事故工况下的废水应急收集、处理能力。

4.7 医疗机构应对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和周围环境进行定期的辐射监测和评估。

5 选址、设计与建造

5.1 选址

5.1.1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选址应符合医院整体规划。

5.1.2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宜尽可能地靠近核医学科，减少不必要的传输管道。

5.1.3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区域，宜建设在核医学工作场所地下室的底层或周边临近

排水管道的绿化区域或室外空地。

5.2 设计

5.2.1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应根据核医学规模、废水排放去向、地势、建设材料等情况，确定废水处

理水力高程布置，满足各处理单元的功能和流程要求，构筑物及设施的间距应紧凑、合理，并满足施工、

安装、维护的要求。

5.2.2 核医学废水收集应遵循总量控制原则，采取下列措施控制排入衰变池的废水量：

a) 住院治疗患者进行洗漱、沐浴所产生的废水不宜排入衰变池，可直接进入普通废水管道；

b) 住院治疗患者的衣物不宜在病房清洗；

c) 住院治疗患者专用卫生间坐便器宜采用光滑材质，宜采取润滑清洁剂、真空排水等节水措施。

5.2.3 控制区和卫生通过间内的淋浴间、盥洗水盆、清洗池等宜有脚踏式或自动感应式的开关。

5.2.4 应配备专用的核医学废水收集传输管道，以收集放射性药物操作间、核素治疗病房、给药后患

者卫生间、卫生通过间等场所和事故应急时清洗产生的放射性废水；核素诊断和治疗原则上宜单独设置

废水管道，核素半衰期接近时可以共用废水管道。

5.2.5 核医学废水的收集传输管道应采用耐腐蚀、防渗漏、耐久性好的材料，根据需要采取合适的屏

蔽措施。对大流量主管道还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便于检测、检修。

5.2.6 各类管线连接应简洁，避免相互干扰。核医学废水与自来水等管道平行埋设时距离不宜小于

 0.50 m，交叉埋设时距离不应小于 0.15 m。下水管道宜短、直，阀门与管道连接处的设计宜尽可能避免

形成死区，防止核医学废水滞留。

5.2.7 应按照使用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来分类收集核医学废水并设置衰变池类型，以下为不同核医学

项目的衰变池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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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放射性核素治疗项目宜设置槽式衰变池；

b) 碘-131 治疗项目应设置槽式衰变池；

c) 放射性核素诊断项目宜设置槽式衰变池，可设置推流式衰变池。

5.2.8 应确保核医学废水排放满足 HJ1188 要求，根据使用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和活度、日常及事故

应急产生的废水量、衰变池类型来设计衰变池容积，下列为相关设计估算参数：

a) 可根据放射性药物用量施用要求，按核医学诊断和门诊碘-131 治疗患者服药量的 15%、碘-131 
住院治疗患者服药量的 85%计算初始排放放射性废水的活度；

b) 核医学工作场所中，碘-131 门诊服药及留观区、注射室、高活室等场所产生的废水量可按每

人每天 15 L 进行估算；收治床位产生的放射性废水量可按每床每天 100 L 进行估算；

c) 衰变池容积应按半衰期最长的放射性核素进行设计，应考虑事故应急产生的废水量，在测算的

基础上计划设计裕量（设计裕量宜取测算值的 20%）。
5.2.9 衰变池废水宜采取底部抽取或直排的排放方式。

5.2.10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应设置液位计及液位控制装置，宜配置流量计。

5.2.11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应设置应急池，可根据情况设置围堰，确保最大容量衰变池事故工况下废

水可以得到收集。

5.2.12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场所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禁止入内、禁止烟火等禁止

标志，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应优先从 GB 18871 中选取，禁止标志应从 GB 2894 中选取。核医学废水排放

口标志牌见附录 A。
5.2.13 核医学废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见附录 B。

5.3 建造

5.3.1 衰变池池体应坚固、耐腐蚀、无渗透性、内壁光滑，具有可靠的防泄漏及防雨水倒灌措施。

5.3.2 衰变池宜设置核医学废水暂存与排放监控系统，具备废水暂存时间实时显示功能。

5.3.3 不锈钢衰变池材质宜选用 304 不锈钢或耐腐蚀性优于 304 不锈钢的材质。

5.3.4 混凝土衰变池宜选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抗渗等级不低于 P8、电通量不超过 1500 C 的混凝土。

6 工艺设备

6.1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的关键构筑物和设备主要包括污水泵、沉渣池（化粪池）、衰变池、液位计、

监测取样口、排放口等。

6.2 污水泵应选用节能型产品，泵效率应大于 80%。
6.3 污水泵使用寿命不应小于一年，并设置备用泵。

6.4 衰变池进水端的污水泵宜选用具有破碎功能的铰刀式污水泵。

6.5 液位计可采用浮球式、超声波式或电容式等液位信号开关。

7 监测要求

7.1 液位计应与衰变池进水端的污水泵（污水提升泵）进行液位联锁控制，在液位达到最高警戒液位

时作出预警，自动关闭进水阀门和污水提升泵。

7.2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的排放口宜安装流量计，监测排放的废水量。

7.3 医疗机构应定期自行或委托有能力的监测机构对核医学废水处理场所及周围环境的辐射水平进行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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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行监测每季度不少于 1 次；

b) 委托监测每年不少于 1次。

7.4 医疗机构应按 GB18871、HJ1188 的要求对核医学废水开展监测，满足限值要求后排放。

8 运维管理

8.1 医疗机构应安排专人负责核医学废水的处理，并建立核医学废水处理台账。

8.2 核医学废水处理台账应详细记录废水所含核素名称、体积、产生起始日期、责任人员、排放时间、

监测结果等信息，并对自行监测数据、解控与排放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台账保存时间不少于 2 年，核医

学废水处理台账模板见附录 C。
8.3 医疗机构应每周对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至少进行一次安全巡查，安全隐患排查表见附录 D。
8.4 医疗机构应根据需要对衰变池进行清洗，避免内壁、池底和管阀的污泥硬化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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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核医学废水排放口标志牌

图 A.1 给出了核医学废水排放口标志牌。

图 A.1 核医学废水排放口标志牌



DB4403/T 574—2025

6

附 录 B

（资料性）

核医学废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

图 B.1 给出了核医学废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图。

图 B.1 核医学废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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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核医学废水处理台账

图 C.1 给出了核医学废水处理台账模板。

序号 衰变池类型
废水所含

核素名称

衰变池

编号

废水暂存

起始日期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检测机构

是/否符合

排放要求

废水排放

日期

排放量

（m
3
）

废水排放操

作人员

部门负责人

审核
备注

1

2

3

4

5

图 C.1 核医学废水处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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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安全隐患排查表

表 D.1 给出了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安全隐患排查表。

表 D.1 核医学废水处理装置安全隐患排查表

序号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核查情况 整改情况 备注

1 核医学废水传

输管道密闭性

与辐射防护措

施

核医学病人专用卫生间、应急洗消间中的洗漱池（或清洗池）连

接管道、地漏管道连接处等有无漏水现象；

2

核医学废水收集、传输管道（进入衰变池前）是否存在裸露部分，

如有，裸露段管道是否采取铅皮包裹或混凝土密实等辐射防护措

施；

3
核医学废水处

理设施、设备

污水泵有无出现堵塞、漏水、宕机、异响、无法启动等异常现象；

4
衰变池、核医学废水进（出）水管道、进（出）水口及阀门连接

处等有无出现渗漏、溢出等异常现象；

5

监测、监控

个人剂量计、表面污染监测仪、便携式辐射水平监测仪是否能正

常使用；

6
放射性表面去污用品和防污染材料是否配备，并定期开展应急培

训/演练；

7 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8 衰变池是否泄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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